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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

进法》，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清洁生产，防止生态破坏，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经济

发展，并为制浆造纸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可用于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

判断，以及企业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企业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本标准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

平和管理水平而制订，共分为三级，一级代表清洁生产领先水平，二级代表清洁

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

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每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根据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清洁生产指标原则上分为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弃物回收利

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等六类。考虑到造纸工业的特点，本标准采用资源能源利

用指标、特征工艺指标、废弃物综合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及环境管理要求等六类指标。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工商大学清洁生产技术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6 年 11 月 22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7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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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造纸工业漂白碱法蔗渣浆生产工艺的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

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

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但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

的除外。 

    GB 7488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GB 11901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 11914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3 定义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

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

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

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漂白碱法蔗渣浆生产工艺 

指以蔗渣为原料，经碱法（烧碱/助剂、或烧碱+硫化钠）蒸煮、洗浆（含黑

液的碱回收流程）、筛选、漂白等工序制成液体纸浆的生产过程。 

3.3 绝干漂白浆 

    本标准所称绝干漂白浆是指根据标准测试方法将漂白碱法蔗渣浆置于烘箱

内烘干至水分含量为零状态时的浆。 

3.4 单位绝干漂白浆取水量 

    取水量是指从各种水源包括地表水、地下水、市政供水工程以及市场购得的

蒸汽等取用的新水量。单位绝干漂白浆取水量是指用于生产单位质量绝干漂白浆

所消耗的新水量。 

3.5 碱回收率 

     碱回收率是指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经碱回收系统所回收的碱量（不包括由于

芒硝还原所得的碱量）占同一计量时间内制浆过程所用总碱量（包括氯漂工艺之

前所有生产过程的耗碱总量，但不包括氯漂工艺之后的生产过程如碱抽提所消耗

的碱量）的质量百分比。 

3.6 黑液提取率 

    黑液提取率是指在一定计量时间内洗涤过程所提取黑液中的溶解性固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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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同一计量时间内制浆（指含氯漂白之前的所有工艺）生产过程所产生的全部溶

解性固形物的质量百分比。 

3.7 水重复利用率 

    水重复利用率是指在一定计量时间内重复利用的水量占同一计量时间内总

用水量的百分比。 

3.8 污染物产生指标 

本标准中所给出的废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生产单位质量绝干漂白蔗渣浆

所产生的废水及其中污染物的量（在进入任何末端处理之前）。 

3.9 单位绝干漂白浆的废水产生量 

    单位绝干漂白浆的废水产生量仅指单位质量绝干漂白蔗渣浆生产过程所涉

及的主要生产区域内的废水发生量。 

 

4 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将造纸行业漂白碱法蔗渣浆（作为中间产品的液体浆）的生产工艺过

程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以下三级： 

一级 —— 清洁生产领先水平； 

二级 —— 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 —— 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漂白碱法蔗渣浆生产工艺清洁生产标准的指标要求见表 1。 

表 1 漂白碱法蔗渣浆生产工艺清洁生产标准的指标要求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资源消耗指标 

1. 取水量，m
3
/t 绝干浆 ≤110 ≤130 ≤150 

2. 绝干除髓蔗渣，t/t 绝干浆 ≤2.20 ≤2.30 ≤2.40 

3. 综合能耗，t 标煤/t 绝干浆 ≤900 ≤1000 ≤1100 

二、特征工艺指标 

1. 碱回收率，% ≥85 ≥80 ≥75 

2. 黑液提取率，% ≥92 ≥88 ≥85 

三、废弃物综合利用指标 

1. 碱回收白泥综合利用率，% ≥95 ≥75 ≥50 

2. 蔗髓综合利用率，% ≥95 ≥95 ≥75 

3. 浆渣综合利用率，% ≥95 ≥95 ≥90 

4. 水重复利用率，% ≥80 ≥7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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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1. 废水量负荷，m
3
/t 绝干浆 ≤100 ≤120 ≤135 

2. CODCr，kg/t 绝干浆 
≤110(烧碱法) 

≤130(硫酸盐法) 

≤165(烧碱法) 

≤195(硫酸盐法) 

≤230(烧碱法) 

≤265(硫酸盐法) 

3. BOD5，kg/t 绝干浆 
≤35(烧碱法) 

≤40(硫酸盐法) 

≤50(烧碱法) 

≤60(硫酸盐法) 

≤70(烧碱法) 

≤80(硫酸盐法) 

4. SS，kg/t 绝干浆 ≤50 ≤80 ≤120 

五、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 原料与储存 
除髓蔗渣 

湿法堆存 

除髓蔗渣 

湿法堆存 

除髓蔗渣 

湿法堆存 

2. 蒸煮工艺 连续蒸煮 连续或间歇蒸煮 连续或间歇蒸煮 

3. 洗涤工艺 高效逆流洗涤系统 高效逆流洗涤系统 高效逆流洗涤系统

4. 筛选浓缩 封闭筛选 压力筛选 

改进的传统筛选，

并对浓缩排水进行

充分的循环利用 

5. 漂白工艺 
采用氧脱木素和无

元素氯漂白工艺 

低元素氯漂白（采

用二氧化氯等替代

部分氯） 

少耗氯漂白（耗元

素氯较少的改进的

传统漂白工艺） 

六、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

地方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环境审核 

按照造纸行业的企

业清洁生产审核指

南的要求进行了审

核；按照 GB/T2400

建立并运行环境管

理体系，环境管理

手册、程序文件及

作业文件齐备 

按照造纸行业的企

业清洁生产审核指

南的要求进行了审

核；环境管理制度

健全，原始记录及

统计数据齐全有效

按照造纸行业的企

业清洁生产审核指

南的要求进行了审

核；环境管理制度、

原始记录及统计数

据基本齐全 

3．废弃物处理处置 
污染控制设施配套齐全，并正常运行；湿法除髓废水、湿法堆

放废水及其他备料废水等必须经过处理达标后方可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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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生 产 工 艺 用

水、电、汽管

理 

安装齐备的计量仪

表，并制定完善的

定量考核制度，并

能严格执行 

对主要环节进行计

量，并制定定量考

核制度，并能严格

执行 

对主要用水、排水、

电、汽环节进行计

量、考核 

生产设备的使

用、维护、检

修管理 

有完善的管理制

度,并能严格执行 

对主要设备有具体

的管理制度,并能

严格执行 

对主要设备有基本

的管理制度,并能

执行 

岗位培训 
所有岗位进行过严

格培训后上岗 

主要岗位进行过严

格培训后上岗 

主要岗位进行过一

般培训后上岗 

4． 生产过程

环境管理 

事故、非正常

生产状况应急 

有完善的应急措

施,并能严格执行 

有具体的应急措

施,并能严格执行 

仅对事故有具体的

应急措施，并能严

格执行 

5．相关方环境管理 对原材料供应方、协作方及服务方分别提出了清洁生产要求 

注：绝干除髓蔗渣指含水分为 0%的除髓蔗渣 

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5.2 若生产为间歇性生产，应至少选取三个以上生产周期进行数据分析。若生产

为连续性生产，每个采样点应至少选取三组以上样品进行数据分析。 

5.3 取水量数据可按日均值统计。 

5.4 废水污染物产生指标系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应分别在监测各个装置的排

水后进行累计，并和本生产线总排口数据进行对比，两者相差不能超过 10%。 

5.5 废水污染物监测采样频率按生产周期确定。生产周期在 8h 以内的，每 2h 采

样一次；生产周期大于 8h 的，每 4h 采样一次。 

5.6 各项指标的计算方法 

5.6.1 单位绝干漂白浆取水量 

    计算方法如下： 

W

W
W Q

V
C =                              (1) 

    式中: 

    CW — 单位绝干漂白浆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吨绝干漂白浆，m
3
/t 

    VW —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漂白浆生产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QW —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绝干漂白浆产量，单位为吨，t 

5.6.2 单位绝干漂白浆的原料（除髓蔗渣）消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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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蔗渣是制糖工业的废料，若该指标高意味着生产吨产品要排放更多的废弃

物，并消耗更多的化学品。 

    该指标的倒数表示消耗吨除髓蔗渣量所制得的绝干漂白浆量，即绝干漂白浆

得率。 

    计算方法如下： 

B

B
B Q

M
C =                             (2) 

式中: 

    CB — 单位绝干漂白浆消耗除髓蔗渣量，单位为吨绝干蔗渣每吨绝干漂白

浆，t/t； 

    MB —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消耗绝干除髓蔗渣量，单位为吨，t 

    QB —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绝干漂白浆产量，单位为吨，t 

5.6.3 单位绝干漂白浆的综合能耗值 

    单位绝干漂白蔗渣浆的综合能耗为直接能耗和间接能耗之和，即： 

IDT EEE +=                            (3) 

式中： 

ET — 单位绝干漂白浆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煤每吨绝干漂白浆，t/t 

ED — 单位绝干漂白浆直接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煤每吨绝干漂白浆，t/t 

EI — 单位绝干漂白浆间接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煤每吨绝干漂白浆，t/t 

单位绝干漂白浆的直接综合能耗等于在一定的统计时间内生产过程直接消

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与相应的折算标准煤系数乘积之和除以同期绝干漂白浆的

产量。计算公式如下： 

BP

n

1j
jj

D Q

)FD(
E

∑
=

×
=                          (3a) 

Dj —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绝干漂白浆生产过程直接消耗的第 j 种能源实物

量，单位为吨，t 

Fj — 第 j 种能源的折标煤系数 

QBP —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绝干漂白浆产量，单位为吨，t 

单位绝干漂白浆的间接综合能耗等于在一定的统计时间内漂白蔗渣浆的间

接生产系统总综合能耗乘以漂白蔗渣浆生产过程的间接能耗分配系数、再除以同

期绝干漂白蔗渣浆的产量。计算公式如下： 

BP

BI
I Q

FTE ×
=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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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漂白蔗渣浆间接生产系统总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

煤，t 

FB — 漂白蔗渣浆生产过程的间接能耗分配系数 

QBP —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绝干漂白浆产量，单位为吨，t 

5.6.4 碱回收率 

     碱回收率是反映碱法制浆生产工艺过程清洁生产水平（包括碱回收系统生

产技术及其管理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 

    计算方法如下： 

%100
A

aAR
T

011
A ×

−
=                         (4) 

    式中： 

    RA — 碱回收率，% 

    A11 —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回收的碱量，kg 

    a0 —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补充芒硝的产碱量（＝芒硝补充量×芒硝纯度×

0.563×芒硝还原率，其中 0.563 是由芒硝转化为氢氧化钠的系数；碱量均以氢

氧化钠计），kg 

    AT —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制浆（指含氯漂白之前的所有工段）生产过程的总

用碱量，kg 

5.6.5 黑液提取率 

    应遵循如下原则：制浆（指含氯漂白之前的所有工艺）生产过程应采用 少

的清水而提取获得 大量的黑液溶解性固形物。黑液提取率与末端治理的负荷大

小有直接关系。计算方法如下： 

%100
MS11

DSR
AR

p

B ×
+−−

η

=                    (5) 

    式中： 

    RB — 黑液提取率，% 

    DS —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每吨收获浆（指截止到含氯漂白工艺之前的制浆过

程所得到的浆料）送蒸发工段黑液中（指过滤纤维后）的溶解性固形物，t/t 

    Pη  —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收获浆（同上）的总得率，% 

    SR —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每吨收获浆（同上）的总浆渣产生量，t/t 

    MA —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每吨收获浆（同上）的总用碱量，t/t 

5.6.6 废弃物综合利用率（η） 

一般情况下，某一种类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是指该类废弃物总利用量对该类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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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物总产生量的百分比值。 

碱回收白泥综合利用率、蔗髓综合利用率及浆渣综合利用率等均为典型的废

弃物综合利用指标。 

蔗渣浆碱回收白泥因含有较高硅含量,目前尚未有采取煅烧法回收石灰的企

业，而一般采取其他各种综合利用方法，如：制碳酸钙填料、湿法制水泥、塑料

填料等。碱回收白泥综合利用率的计算方法如下； 

%100)
L
L1((%)

T

D
L ×−=η                      (6) 

    式中： 

    Lη  — 白泥综合利用率，% 

    LD —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绝干白泥废弃排放量，kg 

    LT —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绝干白泥总产生量，kg 

蔗髓可采取送往热力工段燃烧以回收热量等方法加以利用。蔗髓综合利用率

的计算方法如下； 

%100)
D
D1((%)

T

D
D ×−=η                       (7) 

    式中： 

    Dη  — 蔗髓综合利用率，% 

    DD —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绝干蔗髓废弃排放量，kg 

    DT —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绝干蔗髓总产生量，kg 

浆渣可采取在企业内部或被其他企业用来生产低档纸或纸板等方法加以利

用。浆渣综合利用率的计算方法如下； 

%100)
S
S1((%)

T

D
S ×−=η                       (8) 

    式中： 

    Sη  — 浆渣综合利用率，% 

    SD —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绝干浆渣废弃排放量，kg 

    ST —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绝干浆渣总产生量，kg 

5.6.7 水重复利用率 

T

R
W W

W(%)R =                            (9)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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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W — 水重复利用率，% 

WR —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水重复利用量，m
3
 

WT —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总用水量，m
3
 

5.6.8 单位绝干漂白浆的废水产生量 

    计算方法如下： 

BP

WW
WW Q

VL =                          (10) 

    式中： 

    LWW — 单位绝干漂白浆废水产生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吨绝干浆，m
3
/t 

    VWW —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废水产生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QBP — 在同一计量时间内绝干漂白浆产量，单位为吨，t 

5.6.9 单位绝干漂白浆的 CODCr产生量 

CODCr 发生量是指在漂白蔗渣浆生产过程产生废水（不包括湿法除髓、湿法

堆放等备料废水）中的 CODCr量，均为进入末端处理之前的测定值。CODCr浓度监

测方法采用重铬酸盐法（GB11914-89），该标准监测下限为 30mg/l。 

CODCr浓度值取一定统计时间段内的平均值，即： 

∑
=

=
n

1j
jC

n
1C                         (11) 

式中： 

    C  — 在一定统计时间段内 CODCr平均浓度，mg/l 

    Cj — 在同一统计时间段内 CODCr日均浓度值，mg/l  

    n — 在同一统计时间段内 CODCr日均浓度值的总个数 

单位绝干漂白浆的 CODCr产生量计算方法如下： 

1000Q
VCL

BP

WW
COD ×

⋅
=                         (12) 

式中： 

    LCOD — 单位绝干漂白浆 CODCr产生量，单位为千克每吨绝干漂白浆，kg/t 

    C  — 在一定统计时间段内 CODCr平均浓度，单位为毫克升，mg/l 

    VWW — 在同一统计时间段内废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QBP — 在同一统计时间段内绝干漂白浆产量，单位为吨，t 

 

单位绝干漂白浆其他污染物发生量的计算与上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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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